附件2

长治市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任务分工

根据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长治市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的通知》（长政办发〔2018〕36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山西省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晋农市发〔2018〕9号），为进一步加强全市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，力求以考促建，全面推动落实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，现将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任务分工如下:　 
（一）市农业农村局：负责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工作的统筹协调。优化生产布局，加大支持力度，稳定和发展蔬菜产品生产。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任，加大质量安全监管投入，全面推进标准化生产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，强化检打联动机制，推进国家和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。大力开展“菜篮子”产品生产基础设施建设、技术推广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、政策性保险、生产者补贴等生产扶持政策的推广实施。
（二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负责制定实施消费者补贴政策。制定并发布规范可行的“菜篮子”产品储备制度，合理确定储备品种、数量、时间及轮储制度，完善储备机制。建立蔬菜、肉类、水果、蛋、奶、水产品全产业链信息监测预警体系和信息发布平台。
（三）市财政局：筹集资金支持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，促进“菜篮子”产品生产、销售、加工等能力提升，加强资金管理监督。
（四）市统计局：提供数据资料和统计分析报告，开展市场调研和预测等工作。
（五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做好“菜篮子”产业基地、加工园区规划建设所需土地保障，落实好耕地保护制度。
（六）市生态环境局：指导每个批发市场环境达到环境保护要求。
（七）市交通运输局：做好“菜篮子”工程相关农村公路建设等工作，配合相关单位实施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、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。
（八）市水利局：负责做好渔业生产及水产品生产统计与质量安全工作，抓好“菜篮子”工程生产基地水利设施配套建设。
（九）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：负责优化生产布局，加大支持力度，稳定和发展肉类、禽蛋产品生产。
    （十）市商务局：负责指导和强化流通环节建设，优化批发市场规划布局、提升批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、完善市场管理，开展质量安全检测，促进公益性批发市场建设，同时指导和加强便民零售网点建设。指导“菜篮子”产品追溯体系建设，积极推动肉类蔬菜追溯体系建设，提高“菜篮子”产品质量安全。制定实施支持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、促进产销对接等市场流通调控政策。
（十一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指导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。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和经营行为，净化“菜篮子”产品流通环境。
（十二）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、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、长治银保监分局：负责按照《山西省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》要求，积极配合其它部门，提供必要的的考核资料。


